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6號

　　　　　　　　　　　　　　　　　　　113年度易字第7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81

號、第3079號、第3186號、第3446號、第4669號），及追加起訴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第7479號、第7708號、第7751號），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

1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更正

外，其餘均與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

用之（如附件一、二）。

　㈠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第3列「生」為贅載，應予刪除；附件

一犯罪事實一㈢第3列「鄰家超市」後應補充「附近停下，

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第3列「騎乘

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應更正為「騎乘腳踏

車」；附件一犯罪事實二第1至2列「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分店委由張煒剛」應予刪除（張煒剛未提出告訴）；附件一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4證據名稱欄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應更正為「證人即受被害人苗

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編號6證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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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編號6

證據名稱欄「031-BRP」應更正為「031-BPR」；附件一證據

並所犯法條二第12列「㈡」前應補充「犯罪事實欄一㈠其餘

未發還被害人部分、」。

　㈡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第2列「48分許」應更正為「52分

許」、第3列「綠瓶」應更正為「綠牌」；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㈡第3列及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栗縣」均應更正為「苗栗

縣」；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分別」應更正為「接

續」；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2

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

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8列「偽造」顯為誤載，應更正

為「變造」。

　㈢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

審理時之自白。

　㈣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犯行與江志容間，具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於民國113年5月7日11時57分、5

9分許竊取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

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

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

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

開，應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㈥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為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時，固屬

年滿20歲之成年人，且其等所竊取之電動腳踏車1台屬告訴

人丁○○（民國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成年）所有，惟被

告並不認識告訴人丁○○，其係臨時起意而為本案竊盜犯

行，業經被告於偵詢時供述在卷（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卷

《下稱偵2681卷》第225頁），尚難認被告於行竊時明知或

預見本案電動腳踏車1台為未滿18歲之少年所有。是以被告

主觀上並無對少年犯竊盜罪之故意，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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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被告前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

均構成累犯。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

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

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均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犯竊盜罪之論罪科刑紀錄（累犯部分不予

重覆評價），有上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不思以正當

途徑賺取所需，竟再次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

產權之觀念，復為逃避警方追緝，變造車牌以為行使，除足

生損害於車主權益外，並破壞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機車牌照管

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所竊之財物價值，被

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有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意願，惟因目前

在監執行無法履行（113年度易字第576號卷《下稱本院易57

6卷》第131頁，113年度易字第711號卷《下稱本院易711

卷》第109頁），故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

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陳巧瑜、林月琴（下合稱

告訴人及被害人等9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自述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傳送員、清潔員工

作、後來失業之經濟狀況，及未婚、未育有子女，需照顧家

中77歲獨居、因有暈眩症狀容易跌倒母親之生活狀況（本院

易576卷第132頁），暨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依刑

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

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

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

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9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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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尚有其他竊盜案件繫屬於法院，是

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各罪，揆諸前揭

說明，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被告所犯數罪

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併此

說明。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

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

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

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

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

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

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

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

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

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已發

還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告訴代理人李培淦、受被害

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有李培淦、

張煒剛之警詢筆錄各1份（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卷第64頁，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卷《下稱偵4669卷》第69至71頁）、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公務電話紀錄表1紙（偵4669卷

第115頁）附卷可考，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餘所竊

得之物均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

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陳巧

瑜、林月琴，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

定，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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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

㈣所竊得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

竊得之酒類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

各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約翰走路綠牌威士

忌2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竊得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

麥卡倫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蘇格登1

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約

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

威士忌各2瓶，對被告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竊得如附件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電動腳踏

車1台為其等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且尚未發還告訴人丁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電動腳踏車江志容當天騎到

沒電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易576卷第130頁）。江志容於偵

查中證稱：被告叫我幫他把電動腳踏車騎到南苗中山路那

邊，我將電動腳踏車交給被告，後面被告騎去哪裡我不知道

等語（偵2681卷第188、119頁）。然全案卷證並無具體事實

足認該等贓物係實際分配何人處分，難以區別被告與江志容

各所分配之實際狀況，依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片言，遽

認其所述為真，即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平均分擔之，是被告

與江志容共同對告訴人丁○○竊得之電動腳踏車1台，雖未

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

之罪刑項下按二分之一比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

額。

　㈣至未扣案變造之車牌號碼「881-BBR」號普通重型機車車

牌，因該車牌係以奇異筆塗抹，尚可回復原狀，且車牌為公

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六、本判決書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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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製作，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

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

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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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㈠所示（告訴人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分公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指針型鬧鐘壹

臺、露遊森活睡袋壹袋、單人EVA

加厚軟墊壹捲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2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

一㈡所示（告訴人

丁○○）

丙○○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

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電動腳踏車壹

台，按二分之一比例沒收之，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3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

一㈢所示（被害人

苗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分店）

丙○○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4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

一㈣所示（告訴人

甲○○）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單一麥芽威士忌

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

一㈤所示（告訴人

乙○○）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700ml壹

瓶、格蘭菲迪700ml壹瓶、百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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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00ml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6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㈠所示（被害人

陳巧瑜）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綠牌威

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7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㈡所示（告訴人

曾梅）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軒尼詩威士忌貳

瓶、麥卡倫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8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㈢所示（告訴人

朱美龍）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12年單一

麥芽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9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㈣前段所示

丙○○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

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㈣後段所示（被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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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

　　　　　　　　　　　　　　　　　　 113年度偵字第3079號

　　　　　　　　　　　　　　　　　　 113年度偵字第3186號

　　　　　　　　　　　　　　　　　　 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

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仍

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9月20日

20時4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

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生活睡袋1

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價值共新

臺幣（下同）2,919元】得手，隨即逃離現場。嗣家樂福賣

場安全課課長李培淦察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

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與江志容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

絡，於112年10月16日8時40分許，由丙○○騎乘未懸掛車牌

號碼之普通重型機車搭載江志容一同前往苗栗縣苗栗市苗栗

害人林月琴） 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金牌威

士忌貳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

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貳瓶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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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工旁之UBIKE停放區，再由江志容下車徒手竊取丁○○所

有而置於該處之電動腳踏車1台（價值1萬4,000元）得手，

隨即騎乘上開腳踏車逃離現場，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尾隨

其後。嗣丁○○察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11月10

日19時12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

○市○○街00○0號之鄰家超市，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恰

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

四川辣味豆乾1包（價值共358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

逃離現場。嗣超市店員張煒剛當場查獲報警處理，而查悉上

情。

(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11月22

日14時4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大

湖鄉中原路87之2之全家便利商店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

址店內，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價值

共3,000元）得手，隨即返回停放機車處騎乘上開機車逃離

現場。嗣超商店長甲○○察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

錄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年12月7日

8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

○○鎮○○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

之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價

值共4,68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離現場。嗣超商

店長乙○○察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始循

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委由李培淦、苗

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

分局、甲○○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乙○○訴由苗栗

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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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

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李培

淦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交易明

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

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丁○○於

警詢時之證述

2、同案被告江志容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指述

3、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

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

剛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物品

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

之事實

5 1、證人即告訴人甲○○於

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

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

之事實

6 1、證人即告訴人乙○○於

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車牌號

碼000-000比對資料、車

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五)所示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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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均係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其上開5

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

曾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加重其刑。

另犯罪事實欄一(一)遭竊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業經告訴代

理人李培淦領回，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而犯罪事實欄一(三)

遭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

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經被告竊取後復丟棄於案發現

場，依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聲請宣告沒

收。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二)、(四)、(五)所載之犯罪所

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

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附件二：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錄影畫面截圖及查獲現

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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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德股）審理之113年度易字第576號案件相牽連，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

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

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詎其仍

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3月14日21

時48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菁

英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綠瓶威士

忌2瓶【價值新臺幣（下同）2,59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

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門市店員陳巧瑜發現遭竊調閱監

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

第7708號）

(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3月30日

15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所涉

竊取車牌部分，另行簽分偵辦），前往栗縣○○鄉○○路0

○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銅高門市，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

上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價值5,320

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

離去。嗣該門市店長曾梅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

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1日1

8時22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三

義三福店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蘇格登12年單一

麥芽威士忌1瓶（價值1,38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

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店負責人朱美龍發現遭竊調閱監視

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

4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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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其遭開立罰單且涉及竊盜案件，為躲避警方追緝，竟基於

行使變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5月6日上午，在苗栗縣

苗栗市100號之法務部○○○○○○○○附近，以黑色奇異

筆將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變造成「881-B

BR」號後，即騎乘上開機車上路而行使之，復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5月7日11時57分許、

同日11時59分許，騎乘上開懸掛「881-BBR」號變造車牌之

機車，分別前往栗縣○○市○○路0段000號之統一便利超商

貞豪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金牌威

士忌2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

2瓶（價值8,03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

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車輛車

牌管理之正確性。嗣該門市負責人林月琴發現遭竊調閱監視

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6

690號）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曾梅、朱美龍訴由苗栗縣

警察局苗栗分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

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被害人陳巧瑜於

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苗栗縣

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

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受（處）裡案件證

明單、監視錄影畫面截

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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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公文書性質，惟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規定（相關規定已移列至第8

條），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

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三)所為，均

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一、(四)所

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

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變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

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不另論罪。被告所犯4次

竊盜、1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

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

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

3 1、證人即告訴人曾梅於警

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

影畫面截圖、失竊現場

照片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

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人朱美龍於

警詢時之證述

2、偵查報告、監視錄影畫

面截圖及失竊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

之事實

5 1、證人即被害人林月琴於

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比

對照片、交通部公路局

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

站113年8月14日竹監單

苗一字第1133126873號

函暨附件車籍資料查詢

單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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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類型之案件，足見被告有其特

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

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理由書之

意旨，加重最低本刑。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

(三)、(四)所竊取之物，性質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

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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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6號
　　　　　　　　　　　　　　　　　　　113年度易字第7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燦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第3079號、第3186號、第3446號、第466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第7479號、第7708號、第775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更正外，其餘均與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一、二）。
　㈠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第3列「生」為贅載，應予刪除；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第3列「鄰家超市」後應補充「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第3列「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應更正為「騎乘腳踏車」；附件一犯罪事實二第1至2列「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應予刪除（張煒剛未提出告訴）；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4證據名稱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應更正為「證人即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編號6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編號6證據名稱欄「031-BRP」應更正為「031-BPR」；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12列「㈡」前應補充「犯罪事實欄一㈠其餘未發還被害人部分、」。
　㈡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第2列「48分許」應更正為「52分許」、第3列「綠瓶」應更正為「綠牌」；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第3列及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栗縣」均應更正為「苗栗縣」；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分別」應更正為「接續」；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2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8列「偽造」顯為誤載，應更正為「變造」。
　㈢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㈣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犯行與江志容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於民國113年5月7日11時57分、59分許竊取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㈥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為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時，固屬年滿20歲之成年人，且其等所竊取之電動腳踏車1台屬告訴人丁○○（民國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成年）所有，惟被告並不認識告訴人丁○○，其係臨時起意而為本案竊盜犯行，業經被告於偵詢時供述在卷（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卷《下稱偵2681卷》第225頁），尚難認被告於行竊時明知或預見本案電動腳踏車1台為未滿18歲之少年所有。是以被告主觀上並無對少年犯竊盜罪之故意，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附此敘明。
　㈦被告前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構成累犯。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犯竊盜罪之論罪科刑紀錄（累犯部分不予重覆評價），有上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再次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復為逃避警方追緝，變造車牌以為行使，除足生損害於車主權益外，並破壞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機車牌照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所竊之財物價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有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意願，惟因目前在監執行無法履行（113年度易字第576號卷《下稱本院易576卷》第131頁，113年度易字第711號卷《下稱本院易711卷》第109頁），故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陳巧瑜、林月琴（下合稱告訴人及被害人等9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傳送員、清潔員工作、後來失業之經濟狀況，及未婚、未育有子女，需照顧家中77歲獨居、因有暈眩症狀容易跌倒母親之生活狀況（本院易576卷第132頁），暨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尚有其他竊盜案件繫屬於法院，是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各罪，揆諸前揭說明，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已發還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告訴代理人李培淦、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有李培淦、張煒剛之警詢筆錄各1份（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卷第64頁，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卷《下稱偵4669卷》第69至71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公務電話紀錄表1紙（偵4669卷第115頁）附卷可考，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餘所竊得之物均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陳巧瑜、林月琴，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竊得之酒類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竊得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對被告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竊得如附件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電動腳踏車1台為其等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且尚未發還告訴人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電動腳踏車江志容當天騎到沒電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易576卷第130頁）。江志容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叫我幫他把電動腳踏車騎到南苗中山路那邊，我將電動腳踏車交給被告，後面被告騎去哪裡我不知道等語（偵2681卷第188、119頁）。然全案卷證並無具體事實足認該等贓物係實際分配何人處分，難以區別被告與江志容各所分配之實際狀況，依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片言，遽認其所述為真，即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平均分擔之，是被告與江志容共同對告訴人丁○○竊得之電動腳踏車1台，雖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之罪刑項下按二分之一比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㈣至未扣案變造之車牌號碼「881-BBR」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牌，因該車牌係以奇異筆塗抹，尚可回復原狀，且車牌為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六、本判決書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2項製作，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指針型鬧鐘壹臺、露遊森活睡袋壹袋、單人EVA加厚軟墊壹捲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丁○○）

		丙○○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電動腳踏車壹台，按二分之一比例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3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示（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丙○○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示（告訴人甲○○）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單一麥芽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示（告訴人乙○○）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700ml壹瓶、格蘭菲迪700ml壹瓶、百富12年700ml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示（被害人陳巧瑜）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曾梅）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軒尼詩威士忌貳瓶、麥卡倫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示（告訴人朱美龍）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前段所示

		丙○○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後段所示（被害人林月琴）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
　　　　　　　　　　　　　　　　　　 113年度偵字第3079號
　　　　　　　　　　　　　　　　　　 113年度偵字第3186號
　　　　　　　　　　　　　　　　　　 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9月20日20時4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生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價值共新臺幣（下同）2,919元】得手，隨即逃離現場。嗣家樂福賣場安全課課長李培淦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與江志容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2年10月16日8時40分許，由丙○○騎乘未懸掛車牌號碼之普通重型機車搭載江志容一同前往苗栗縣苗栗市苗栗農工旁之UBIKE停放區，再由江志容下車徒手竊取丁○○所有而置於該處之電動腳踏車1台（價值1萬4,00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腳踏車逃離現場，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尾隨其後。嗣丁○○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10日19時12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栗縣○○市○○街00○0號之鄰家超市，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價值共358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市店員張煒剛當場查獲報警處理，而查悉上情。
(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22日14時4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大湖鄉中原路87之2之全家便利商店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價值共3,000元）得手，隨即返回停放機車處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甲○○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2月7日8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鎮○○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價值共4,68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乙○○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委由李培淦、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甲○○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乙○○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李培淦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交易明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
2、同案被告江志容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
3、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物品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6

		1、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比對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查獲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五)所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其上開5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加重其刑。另犯罪事實欄一(一)遭竊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業經告訴代理人李培淦領回，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而犯罪事實欄一(三)遭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經被告竊取後復丟棄於案發現場，依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二)、(四)、(五)所載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附件二：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被　　　告　丙○○　

上列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德股）審理之113年度易字第576號案件相牽連，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3月14日21時48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菁英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綠瓶威士忌2瓶【價值新臺幣（下同）2,59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門市店員陳巧瑜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3月30日15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所涉竊取車牌部分，另行簽分偵辦），前往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銅高門市，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價值5,32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嗣該門市店長曾梅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1日18時22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三義三福店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價值1,38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店負責人朱美龍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四)因其遭開立罰單且涉及竊盜案件，為躲避警方追緝，竟基於行使變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5月6日上午，在苗栗縣苗栗市100號之法務部○○○○○○○○附近，以黑色奇異筆將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變造成「881-BBR」號後，即騎乘上開機車上路而行使之，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5月7日11時57分許、同日11時59分許，騎乘上開懸掛「881-BBR」號變造車牌之機車，分別前往栗縣○○市○○路0段000號之統一便利超商貞豪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2瓶（價值8,03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車輛車牌管理之正確性。嗣該門市負責人林月琴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曾梅、朱美龍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被害人陳巧瑜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裡案件證明單、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曾梅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失竊現場照片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人朱美龍於警詢時之證述
2、偵查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被害人林月琴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比對照片、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113年8月14日竹監單苗一字第1133126873號函暨附件車籍資料查詢單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二、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公文書性質，惟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規定（相關規定已移列至第8條），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一、(四)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變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不另論罪。被告所犯4次竊盜、1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類型之案件，足見被告有其特別惡性且前罪之徒刑執行成效不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參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理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三)、(四)所竊取之物，性質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6號
　　　　　　　　　　　　　　　　　　　113年度易字第7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燦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81
號、第3079號、第3186號、第3446號、第4669號），及追加起訴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第7479號、第7708號、第7751號），
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
判程序之旨，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
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0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更正外
    ，其餘均與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
    之（如附件一、二）。
　㈠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第3列「生」為贅載，應予刪除；附件一
    犯罪事實一㈢第3列「鄰家超市」後應補充「附近停下，再徒
    步進入上址店內」；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第3列「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應更正為「騎乘腳踏車」；附
    件一犯罪事實二第1至2列「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
    張煒剛」應予刪除（張煒剛未提出告訴）；附件一證據並所
    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4證據名稱欄「證人即告
    訴代理人張煒剛」應更正為「證人即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編號6證據名稱欄「警製
    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編號6證據名稱欄
    「031-BRP」應更正為「031-BPR」；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
    二第12列「㈡」前應補充「犯罪事實欄一㈠其餘未發還被害人
    部分、」。
　㈡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第2列「48分許」應更正為「52分許」、
    第3列「綠瓶」應更正為「綠牌」；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第3
    列及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栗縣」均應更正為「苗栗縣」；附
    件二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分別」應更正為「接續」；附件二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2證據名稱欄「
    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附件二證據並
    所犯法條二第8列「偽造」顯為誤載，應更正為「變造」。
　㈢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之自白。
　㈣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犯行與江志容間，具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於民國113年5月7日11時57分、59
    分許竊取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
    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目
    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
    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應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㈥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為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時，固屬年
    滿20歲之成年人，且其等所竊取之電動腳踏車1台屬告訴人
    丁○○（民國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成年）所有，惟被告並
    不認識告訴人丁○○，其係臨時起意而為本案竊盜犯行，業經
    被告於偵詢時供述在卷（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卷《下稱偵26
    81卷》第225頁），尚難認被告於行竊時明知或預見本案電動
    腳踏車1台為未滿18歲之少年所有。是以被告主觀上並無對
    少年犯竊盜罪之故意，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附此敘明。
　㈦被告前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
    均構成累犯。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
    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
    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均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犯竊盜罪之論罪科刑紀錄（累犯部分不予
    重覆評價），有上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不思以正當
    途徑賺取所需，竟再次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
    產權之觀念，復為逃避警方追緝，變造車牌以為行使，除足
    生損害於車主權益外，並破壞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機車牌照管
    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所竊之財物價值，被
    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有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意願，惟因目前
    在監執行無法履行（113年度易字第576號卷《下稱本院易576
    卷》第131頁，113年度易字第711號卷《下稱本院易711卷》第1
    09頁），故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
    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苗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分店、陳巧瑜、林月琴（下合稱告訴人及被害人
    等9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
    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傳送員、清潔員工作、後來失業之
    經濟狀況，及未婚、未育有子女，需照顧家中77歲獨居、因
    有暈眩症狀容易跌倒母親之生活狀況（本院易576卷第132頁
    ），暨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
    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
    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
    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
    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97號
    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尚有其他竊盜案件繫屬於法院，是
    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各罪，揆諸前揭
    說明，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被告所犯數罪
    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併此
    說明。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
    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
    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
    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
    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
    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
    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
    ，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
    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就
    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
    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已發還家
    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告訴代理人李培淦、受被害人苗
    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有李培淦、張煒
    剛之警詢筆錄各1份（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卷第64頁，113
    年度偵字第4669號卷《下稱偵4669卷》第69至71頁）、臺灣苗
    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公務電話紀錄表1紙（偵4669卷第115頁
    ）附卷可考，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餘所竊得之物均
    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
    、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陳巧瑜、林月琴，爰
    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就附件一犯罪
    事實一㈠所竊得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活睡袋1袋、單人E
    VA加厚軟墊1捲；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單一麥芽威
    士忌2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竊得之酒類蘇格登700ml
    、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
    實一㈠所竊得之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
    一㈡所竊得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就附件
    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就
    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
    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對被告宣告
    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
    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竊得如附件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電動腳踏車
    1台為其等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且尚未發還告訴人丁○○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電動腳踏車江志容當天騎到沒電
    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易576卷第130頁）。江志容於偵查中
    證稱：被告叫我幫他把電動腳踏車騎到南苗中山路那邊，我
    將電動腳踏車交給被告，後面被告騎去哪裡我不知道等語（
    偵2681卷第188、119頁）。然全案卷證並無具體事實足認該
    等贓物係實際分配何人處分，難以區別被告與江志容各所分
    配之實際狀況，依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片言，遽認其所
    述為真，即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平均分擔之，是被告與江志
    容共同對告訴人丁○○竊得之電動腳踏車1台，雖未扣案，爰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之罪刑項
    下按二分之一比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㈣至未扣案變造之車牌號碼「881-BBR」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牌，
    因該車牌係以奇異筆塗抹，尚可回復原狀，且車牌為公路監
    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六、本判決書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
    2項製作，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引用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
    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
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
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指針型鬧鐘壹臺、露遊森活睡袋壹袋、單人EVA加厚軟墊壹捲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丁○○） 丙○○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電動腳踏車壹台，按二分之一比例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3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示（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丙○○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示（告訴人甲○○）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單一麥芽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示（告訴人乙○○）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700ml壹瓶、格蘭菲迪700ml壹瓶、百富12年700ml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示（被害人陳巧瑜）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曾梅）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軒尼詩威士忌貳瓶、麥卡倫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示（告訴人朱美龍）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前段所示 丙○○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後段所示（被害人林月琴）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
　　　　　　　　　　　　　　　　　　 113年度偵字第3079號
　　　　　　　　　　　　　　　　　　 113年度偵字第3186號
　　　　　　　　　　　　　　　　　　 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
    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
    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
    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9月20日2
    0時4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徒手竊
    取店內貨架上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生活睡袋1袋、單人
    EVA加厚軟墊1捲、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價值共新臺幣（下
    同）2,919元】得手，隨即逃離現場。嗣家樂福賣場安全課課
    長李培淦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
    悉上情。
(二)與江志容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
    ，於112年10月16日8時40分許，由丙○○騎乘未懸掛車牌號碼之
    普通重型機車搭載江志容一同前往苗栗縣苗栗市苗栗農工旁之
    UBIKE停放區，再由江志容下車徒手竊取丁○○所有而置於該
    處之電動腳踏車1台（價值1萬4,00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
    開腳踏車逃離現場，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尾隨其後。嗣丁○○
    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10日
    19時12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栗縣○○市○
    ○街00○0號之鄰家超市，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恰恰椒麻瓜
    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
    豆乾1包（價值共358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
    。嗣超市店員張煒剛當場查獲報警處理，而查悉上情。
(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22日
    14時4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大湖
    鄉中原路87之2之全家便利商店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
    店內，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價值共3
    ,000元）得手，隨即返回停放機車處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
    。嗣超商店長甲○○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
    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2月7日8
    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
    ○鎮○○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蘇格
    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價值共4,
    68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乙○○
    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委由李培淦、苗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
    局、甲○○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乙○○訴由苗栗縣警察
    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李培淦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交易明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 2、同案被告江志容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 3、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物品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6 1、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比對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查獲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五)所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其上開5
    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
    曾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刑案資
    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
    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加重其刑。
    另犯罪事實欄一(一)遭竊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業經告訴代
    理人李培淦領回，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而犯罪事實欄一(三)
    遭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
    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經被告竊取後復丟棄於案發現場
    ，依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
    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二)、(四)、(五)所載之犯罪所得，
    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
    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附件二：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被　　　告　丙○○　
上列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德股）審理之113年度易字第576號案件相牽連，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
    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
    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
    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3月14日21
    時48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菁英門
    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綠瓶威士忌2
    瓶【價值新臺幣（下同）2,59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袋
    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門市店員陳巧瑜發現遭竊調閱監視
    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
    708號）
(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3月30日
    15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所涉
    竊取車牌部分，另行簽分偵辦），前往栗縣○○鄉○○路0○00號
    之統一便利商店銅高門市，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軒
    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價值5,320元），得手
    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嗣該
    門市店長曾梅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
    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1日1
    8時22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三義三
    福店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
    威士忌1瓶（價值1,38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
    未結帳即離去。嗣該店負責人朱美龍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
    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479
    號）
(四)因其遭開立罰單且涉及竊盜案件，為躲避警方追緝，竟基於
    行使變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5月6日上午，在苗栗縣
    苗栗市100號之法務部○○○○○○○○附近，以黑色奇異筆將車牌
    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變造成「881-BBR」號後
    ，即騎乘上開機車上路而行使之，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5月7日11時57分許、同日11時5
    9分許，騎乘上開懸掛「881-BBR」號變造車牌之機車，分別
    前往栗縣○○市○○路0段000號之統一便利超商貞豪門市內，徒
    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2瓶、約翰
    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2瓶（價值8,03
    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
    車離去，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車輛車牌管理之正確
    性。嗣該門市負責人林月琴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
    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曾梅、朱美龍訴由苗栗縣
    警察局苗栗分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被害人陳巧瑜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裡案件證明單、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曾梅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失竊現場照片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人朱美龍於警詢時之證述 2、偵查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被害人林月琴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比對照片、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113年8月14日竹監單苗一字第1133126873號函暨附件車籍資料查詢單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二、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公文書性質，惟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規定（相關規定已移列至第8條）
    ，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列特
    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三)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一、(四)所為，
    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
    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變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
    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不另論罪。被告所犯4次竊盜、1
    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
    論併罰。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
    ，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
    其係故意再犯相同類型之案件，足見被告有其特別惡性且前罪
    之徒刑執行成效不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參酌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理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
    。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三)、(四)所竊取之
    物，性質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6號
　　　　　　　　　　　　　　　　　　　113年度易字第7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燦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第3079號、第3186號、第3446號、第466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第7479號、第7708號、第775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更正外，其餘均與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一、二）。
　㈠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第3列「生」為贅載，應予刪除；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第3列「鄰家超市」後應補充「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第3列「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應更正為「騎乘腳踏車」；附件一犯罪事實二第1至2列「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應予刪除（張煒剛未提出告訴）；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4證據名稱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應更正為「證人即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編號6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編號6證據名稱欄「031-BRP」應更正為「031-BPR」；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12列「㈡」前應補充「犯罪事實欄一㈠其餘未發還被害人部分、」。
　㈡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第2列「48分許」應更正為「52分許」、第3列「綠瓶」應更正為「綠牌」；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第3列及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栗縣」均應更正為「苗栗縣」；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分別」應更正為「接續」；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2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8列「偽造」顯為誤載，應更正為「變造」。
　㈢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㈣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犯行與江志容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於民國113年5月7日11時57分、59分許竊取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㈥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為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時，固屬年滿20歲之成年人，且其等所竊取之電動腳踏車1台屬告訴人丁○○（民國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成年）所有，惟被告並不認識告訴人丁○○，其係臨時起意而為本案竊盜犯行，業經被告於偵詢時供述在卷（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卷《下稱偵2681卷》第225頁），尚難認被告於行竊時明知或預見本案電動腳踏車1台為未滿18歲之少年所有。是以被告主觀上並無對少年犯竊盜罪之故意，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附此敘明。
　㈦被告前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構成累犯。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犯竊盜罪之論罪科刑紀錄（累犯部分不予重覆評價），有上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再次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復為逃避警方追緝，變造車牌以為行使，除足生損害於車主權益外，並破壞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機車牌照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所竊之財物價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有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意願，惟因目前在監執行無法履行（113年度易字第576號卷《下稱本院易576卷》第131頁，113年度易字第711號卷《下稱本院易711卷》第109頁），故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陳巧瑜、林月琴（下合稱告訴人及被害人等9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傳送員、清潔員工作、後來失業之經濟狀況，及未婚、未育有子女，需照顧家中77歲獨居、因有暈眩症狀容易跌倒母親之生活狀況（本院易576卷第132頁），暨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尚有其他竊盜案件繫屬於法院，是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各罪，揆諸前揭說明，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已發還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告訴代理人李培淦、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有李培淦、張煒剛之警詢筆錄各1份（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卷第64頁，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卷《下稱偵4669卷》第69至71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公務電話紀錄表1紙（偵4669卷第115頁）附卷可考，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餘所竊得之物均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陳巧瑜、林月琴，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竊得之酒類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竊得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對被告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竊得如附件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電動腳踏車1台為其等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且尚未發還告訴人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電動腳踏車江志容當天騎到沒電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易576卷第130頁）。江志容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叫我幫他把電動腳踏車騎到南苗中山路那邊，我將電動腳踏車交給被告，後面被告騎去哪裡我不知道等語（偵2681卷第188、119頁）。然全案卷證並無具體事實足認該等贓物係實際分配何人處分，難以區別被告與江志容各所分配之實際狀況，依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片言，遽認其所述為真，即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平均分擔之，是被告與江志容共同對告訴人丁○○竊得之電動腳踏車1台，雖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之罪刑項下按二分之一比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㈣至未扣案變造之車牌號碼「881-BBR」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牌，因該車牌係以奇異筆塗抹，尚可回復原狀，且車牌為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六、本判決書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2項製作，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指針型鬧鐘壹臺、露遊森活睡袋壹袋、單人EVA加厚軟墊壹捲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丁○○）

		丙○○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電動腳踏車壹台，按二分之一比例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3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示（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丙○○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示（告訴人甲○○）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單一麥芽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示（告訴人乙○○）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700ml壹瓶、格蘭菲迪700ml壹瓶、百富12年700ml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示（被害人陳巧瑜）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曾梅）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軒尼詩威士忌貳瓶、麥卡倫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示（告訴人朱美龍）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前段所示

		丙○○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後段所示（被害人林月琴）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
　　　　　　　　　　　　　　　　　　 113年度偵字第3079號
　　　　　　　　　　　　　　　　　　 113年度偵字第3186號
　　　　　　　　　　　　　　　　　　 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9月20日20時4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生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價值共新臺幣（下同）2,919元】得手，隨即逃離現場。嗣家樂福賣場安全課課長李培淦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與江志容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2年10月16日8時40分許，由丙○○騎乘未懸掛車牌號碼之普通重型機車搭載江志容一同前往苗栗縣苗栗市苗栗農工旁之UBIKE停放區，再由江志容下車徒手竊取丁○○所有而置於該處之電動腳踏車1台（價值1萬4,00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腳踏車逃離現場，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尾隨其後。嗣丁○○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10日19時12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栗縣○○市○○街00○0號之鄰家超市，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價值共358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市店員張煒剛當場查獲報警處理，而查悉上情。
(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22日14時4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大湖鄉中原路87之2之全家便利商店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價值共3,000元）得手，隨即返回停放機車處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甲○○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2月7日8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鎮○○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價值共4,68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乙○○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委由李培淦、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甲○○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乙○○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李培淦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交易明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
2、同案被告江志容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
3、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物品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6

		1、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比對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查獲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五)所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其上開5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加重其刑。另犯罪事實欄一(一)遭竊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業經告訴代理人李培淦領回，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而犯罪事實欄一(三)遭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經被告竊取後復丟棄於案發現場，依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二)、(四)、(五)所載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附件二：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被　　　告　丙○○　

上列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德股）審理之113年度易字第576號案件相牽連，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3月14日21時48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菁英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綠瓶威士忌2瓶【價值新臺幣（下同）2,59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門市店員陳巧瑜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3月30日15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所涉竊取車牌部分，另行簽分偵辦），前往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銅高門市，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價值5,32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嗣該門市店長曾梅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1日18時22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三義三福店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價值1,38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店負責人朱美龍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四)因其遭開立罰單且涉及竊盜案件，為躲避警方追緝，竟基於行使變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5月6日上午，在苗栗縣苗栗市100號之法務部○○○○○○○○附近，以黑色奇異筆將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變造成「881-BBR」號後，即騎乘上開機車上路而行使之，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5月7日11時57分許、同日11時59分許，騎乘上開懸掛「881-BBR」號變造車牌之機車，分別前往栗縣○○市○○路0段000號之統一便利超商貞豪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2瓶（價值8,03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車輛車牌管理之正確性。嗣該門市負責人林月琴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曾梅、朱美龍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被害人陳巧瑜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裡案件證明單、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曾梅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失竊現場照片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人朱美龍於警詢時之證述
2、偵查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被害人林月琴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比對照片、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113年8月14日竹監單苗一字第1133126873號函暨附件車籍資料查詢單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二、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公文書性質，惟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規定（相關規定已移列至第8條），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一、(四)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變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不另論罪。被告所犯4次竊盜、1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類型之案件，足見被告有其特別惡性且前罪之徒刑執行成效不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參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理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三)、(四)所竊取之物，性質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6號
　　　　　　　　　　　　　　　　　　　113年度易字第7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燦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第3079號、第3186號、第3446號、第4669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第7479號、第7708號、第775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於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下列補充、更正外，其餘均與檢察官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一、二）。
　㈠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第3列「生」為贅載，應予刪除；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第3列「鄰家超市」後應補充「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第3列「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應更正為「騎乘腳踏車」；附件一犯罪事實二第1至2列「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應予刪除（張煒剛未提出告訴）；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4證據名稱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應更正為「證人即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編號6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編號6證據名稱欄「031-BRP」應更正為「031-BPR」；附件一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12列「㈡」前應補充「犯罪事實欄一㈠其餘未發還被害人部分、」。
　㈡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第2列「48分許」應更正為「52分許」、第3列「綠瓶」應更正為「綠牌」；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第3列及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栗縣」均應更正為「苗栗縣」；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第8列「分別」應更正為「接續」；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2證據名稱欄「警製職務報告」應予刪除（卷內無該資料）；附件二證據並所犯法條二第8列「偽造」顯為誤載，應更正為「變造」。
　㈢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丙○○（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㈣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犯行與江志容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於民國113年5月7日11時57分、59分許竊取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目的，而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評價為接續犯，而論以一罪。
　㈥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為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時，固屬年滿20歲之成年人，且其等所竊取之電動腳踏車1台屬告訴人丁○○（民國00年0月生，案發時為未成年）所有，惟被告並不認識告訴人丁○○，其係臨時起意而為本案竊盜犯行，業經被告於偵詢時供述在卷（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卷《下稱偵2681卷》第225頁），尚難認被告於行竊時明知或預見本案電動腳踏車1台為未滿18歲之少年所有。是以被告主觀上並無對少年犯竊盜罪之故意，自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適用，附此敘明。
　㈦被告前有如起訴書犯罪事實一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構成累犯。審酌本案縱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亦不生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或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違，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審酌被告前已有犯竊盜罪之論罪科刑紀錄（累犯部分不予重覆評價），有上開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查，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再次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復為逃避警方追緝，變造車牌以為行使，除足生損害於車主權益外，並破壞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機車牌照管理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所竊之財物價值，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有賠償被害人損失之意願，惟因目前在監執行無法履行（113年度易字第576號卷《下稱本院易576卷》第131頁，113年度易字第711號卷《下稱本院易711卷》第109頁），故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陳巧瑜、林月琴（下合稱告訴人及被害人等9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為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傳送員、清潔員工作、後來失業之經濟狀況，及未婚、未育有子女，需照顧家中77歲獨居、因有暈眩症狀容易跌倒母親之生活狀況（本院易576卷第132頁），暨犯罪後均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之發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97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被告尚有其他竊盜案件繫屬於法院，是被告本案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10主文欄所示各罪，揆諸前揭說明，爰不先於本案判決定其應執行刑，應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依法聲請法院裁定其應執行刑，併此說明。　　
四、沒收部分：　　
　㈠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為之。倘若共同正犯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然若對於不法利得享有共同處分權限，惟彼此間分配狀況未臻具體或明確，自應負共同沒收之責。而所謂負共同沒收之責，則應參照民法第271條所規定數人負同一債務，而其給付可分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各平均分擔之，以為沒收之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63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已發還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告訴代理人李培淦、受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託之人張煒剛，有李培淦、張煒剛之警詢筆錄各1份（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卷第64頁，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卷《下稱偵4669卷》第69至71頁）、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公務電話紀錄表1紙（偵4669卷第115頁）附卷可考，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餘所竊得之物均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丁○○、甲○○、乙○○、曾梅、朱美龍及被害人陳巧瑜、林月琴，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就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竊得之酒類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竊得之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竊得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竊得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就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所竊得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各2瓶，對被告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㈢被告與江志容共同竊得如附件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電動腳踏車1台為其等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且尚未發還告訴人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電動腳踏車江志容當天騎到沒電就丟在路邊等語（本院易576卷第130頁）。江志容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叫我幫他把電動腳踏車騎到南苗中山路那邊，我將電動腳踏車交給被告，後面被告騎去哪裡我不知道等語（偵2681卷第188、119頁）。然全案卷證並無具體事實足認該等贓物係實際分配何人處分，難以區別被告與江志容各所分配之實際狀況，依前開說明，自難僅憑被告片言，遽認其所述為真，即應負共同沒收之責並平均分擔之，是被告與江志容共同對告訴人丁○○竊得之電動腳踏車1台，雖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於被告之罪刑項下按二分之一比例宣告沒收之，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㈣至未扣案變造之車牌號碼「881-BBR」號普通重型機車車牌，因該車牌係以奇異筆塗抹，尚可回復原狀，且車牌為公路監理機關所核發，非屬被告所有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六、本判決書係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2項製作，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並得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姜永浩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紀雅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均應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陳信全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㈠所示（告訴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指針型鬧鐘壹臺、露遊森活睡袋壹袋、單人EVA加厚軟墊壹捲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丁○○） 丙○○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電動腳踏車壹台，按二分之一比例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按二分之一比例追徵其價額。 3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㈢所示（被害人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丙○○犯竊盜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㈣所示（告訴人甲○○）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單一麥芽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如附件一犯罪事實一㈤所示（告訴人乙○○）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700ml壹瓶、格蘭菲迪700ml壹瓶、百富12年700ml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㈠所示（被害人陳巧瑜）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㈡所示（告訴人曾梅）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軒尼詩威士忌貳瓶、麥卡倫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㈢所示（告訴人朱美龍）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壹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前段所示 丙○○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如附件二犯罪事實一㈣後段所示（被害人林月琴） 丙○○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貳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貳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附件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681號
　　　　　　　　　　　　　　　　　　 113年度偵字第3079號
　　　　　　　　　　　　　　　　　　 113年度偵字第3186號
　　　　　　　　　　　　　　　　　　 113年度偵字第3446號
　　　　　　　　　　　　　　　　　　 113年度偵字第4669號
　　被　　　告　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9月20日20時4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指針型鬧鐘1臺、露遊森生活睡袋1袋、單人EVA加厚軟墊1捲、百富14年威士忌1瓶【價值共新臺幣（下同）2,919元】得手，隨即逃離現場。嗣家樂福賣場安全課課長李培淦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與江志容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2年10月16日8時40分許，由丙○○騎乘未懸掛車牌號碼之普通重型機車搭載江志容一同前往苗栗縣苗栗市苗栗農工旁之UBIKE停放區，再由江志容下車徒手竊取丁○○所有而置於該處之電動腳踏車1台（價值1萬4,00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腳踏車逃離現場，丙○○則騎乘上開機車尾隨其後。嗣丁○○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10日19時12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栗縣○○市○○街00○0號之鄰家超市，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價值共358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市店員張煒剛當場查獲報警處理，而查悉上情。
(四)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1月22日14時4分許，騎乘未懸掛車牌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大湖鄉中原路87之2之全家便利商店附近停下，再徒步進入上址店內，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單一麥芽威士忌2瓶（價值共3,000元）得手，隨即返回停放機車處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甲○○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五)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2年12月7日8時3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普通重型機車至苗栗縣○○鎮○○路0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徒手竊取店內貨架上之蘇格登700ml、格蘭菲迪700ml、百富12年700ml各1瓶（價值共4,680元）得手，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離現場。嗣超商店長乙○○察覺遭竊報警處理，經警調閱監視錄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委由李培淦、苗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店委由張煒剛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甲○○訴由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乙○○訴由苗栗縣警察局竹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李培淦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交易明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時之證述 2、同案被告江志容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 3、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張煒剛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物品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6 1、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車牌號碼000-000比對資料、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查獲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五)所示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其上開5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審酌是否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量加重其刑。另犯罪事實欄一(一)遭竊之百富14年威士忌1瓶業經告訴代理人李培淦領回，已實際發還被害人，而犯罪事實欄一(三)遭竊之恰恰椒麻瓜子1包、牙周適牙膏1條、美香紅土花生1包、三元四川辣味豆乾1包經被告竊取後復丟棄於案發現場，依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二)、(四)、(五)所載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附件二：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追加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被　　　告　丙○○　上列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與臺灣苗栗地方法院
（德股）審理之113年度易字第576號案件相牽連，應追加起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前因竊盜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3月，於民國111年1月2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3月1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其未執行之刑，以已執行論。詎其仍不知悔改，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113年3月14日21時48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菁英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綠瓶威士忌2瓶【價值新臺幣（下同）2,59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門市店員陳巧瑜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08號）
(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3月30日15時4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所涉竊取車牌部分，另行簽分偵辦），前往栗縣○○鄉○○路0○00號之統一便利商店銅高門市，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軒尼詩威士忌2瓶、麥卡倫威士忌1瓶（價值5,32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嗣該門市店長曾梅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751號）
(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4月1日18時22分許，在苗栗縣○○鄉○○路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三義三福店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蘇格登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1瓶（價值1,380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離去。嗣該店負責人朱美龍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7479號）
(四)因其遭開立罰單且涉及竊盜案件，為躲避警方追緝，竟基於行使變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5月6日上午，在苗栗縣苗栗市100號之法務部○○○○○○○○附近，以黑色奇異筆將車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變造成「881-BBR」號後，即騎乘上開機車上路而行使之，復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5月7日11時57分許、同日11時59分許，騎乘上開懸掛「881-BBR」號變造車牌之機車，分別前往栗縣○○市○○路0段000號之統一便利超商貞豪門市內，徒手竊取陳列於開放貨架上之約翰走路金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綠牌威士忌2瓶、約翰走路雪莉桶威士忌2瓶（價值8,038元），得手後藏放於手提塑膠袋內，未結帳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足以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車輛車牌管理之正確性。嗣該門市負責人林月琴發現遭竊調閱監視器畫面後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獲上情。（113年度偵字第6690號）
二、案經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報告、曾梅、朱美龍訴由苗栗縣警察局苗栗分局、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　據　名　稱 　　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中之自白 坦承全部犯行。 2 1、證人即被害人陳巧瑜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苗栗縣警察局大湖分局大湖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裡案件證明單、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之事實。    3 1、證人即告訴人曾梅於警詢時之證述 2、警製職務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失竊現場照片及比對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事實    4 1、證人即告訴人朱美龍於警詢時之證述 2、偵查報告、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及失竊現場照片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三)所示之事實    5 1、證人即被害人林月琴於警詢時之證述 2、監視錄影畫面截圖、比對照片、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苗栗監理站113年8月14日竹監單苗一字第1133126873號函暨附件車籍資料查詢單 證明犯罪事實欄一(四)所示之事實 
二、按汽車牌照為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固具公文書性質，惟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條規定（相關規定已移列至第8條），汽車牌照僅為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列特許證之一種（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一)、(二)、(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就犯罪事實一、(四)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及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變造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請不另論罪。被告所犯4次竊盜、1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其係故意再犯相同類型之案件，足見被告有其特別惡性且前罪之徒刑執行成效不彰，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參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及理由書之意旨，加重最低本刑。至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三)、(四)所竊取之物，性質上均屬被告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之，倘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姜永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　記　官　李怡岫
　　　　　　　　　　　　　　　
 


